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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通讯员 李南

下班之后，社交娱乐选什么——K
歌？看话剧？还是看 3D 电影？很多年轻
人会告诉你——“剧本杀”。

随着线下“剧本杀”门店的快速发
展，大量盗版剧本频现，给行业带来极
大的负面影响。上海公安机关通过网上
巡查、追溯源头，循线挖出一条以苏某、
林某为首的印制、销售盗版“剧本杀”盒
装剧本产业链。

6 月 25 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经
审理，以侵犯著作权罪，分别判处苏某
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；判处
林某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；判处杨
某、鲍某等 7 人有期徒刑二年至一年不
等，均适用缓刑，各并处罚金。

9 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，并表示
悔罪服判。法庭采纳上海市检察院第
三 分 院 （以 下 简 称 “ 上 海 市 检 三 分
院”） 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
议，作出上述判决。

网售盗版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

2021 年 5 月，苏某与林某发现“剧
本杀”生意投资少、收益快，于是二人决
定合伙做盗版剧本买卖。一开始，苏某
从网上买来正版剧本，然后二人在网吧
对正版剧本进行扫描、排版，再委托他
人进行印制、包装，然后以远低于正版
的价格对外销售。没过多久，苏、林二人
成立了印刷公司，购置了各种扫描、打
印设备，开始更大规模的盗版印制。

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，为了便于印
制、囤放盗版成品，他们租赁了 5 处场
所作为生产、仓储、经营地，还陆续雇用
了杨某、鲍某等 7 人，分别负责扫描、排
版、印制、销售等工作。他们二人也明确
了分工，苏某负责招募人员、采购正版

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，以及扫描、排版、销
售环节的管理，林某负责印刷、包装、发
货环节的管理。

成立公司后，他们共制作《来电》
《搞 钱》《月 光 下 的 持 刀 者》《年 轮》等
130 余种各类盗版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。
大量低价盗版剧本通过网络平台销至
各分销商，或者通过“一件代发”的形式
直接售至全国各地客户的手中。

2022 年 9 月，苏某、林某等 9 名犯
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。上述 9 人到
案后，均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事实供认
不讳。

经审计，苏某、林某通过个人微信、
网络店铺等平台对外销售盗版“剧本
杀”盒装剧本共计 475 万余元。公安机
关在其生产、仓储场所内查封各类盗版

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 4 万余盒，待销售金
额为 320万余元。

确定侵权作品范围

2022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安机关将苏
某、林某二人提请上海市检三分院批准
逮捕。因侦查时间有限，公安机关只找
到两家著作权人，他们仅对 5 种涉案盒
装剧本享有著作权。

面对检察官的讯问，犯罪嫌疑人苏
某提到，“90%多的剧本都是买的正版，
然后进行 1∶1 印制，也有一部分剧本是
作者委托我制作的。”针对这一情况，办
案检察官经过研讨一致认为，“剧本杀”

为新兴行业，大部分著作权人要么缺乏
维权意识，要么不了解维权途径，本案
属于涉案作品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情
况，可以先通过随机抽取部分不同权利
人的不同作品与涉案作品进行比对，验
证二者是否具有同一性，以此来印证被
告人关于 1∶1 印制供述的真实性，然后
通过正版、盗版售价差距，再结合各名
犯罪嫌疑人的供述，认定为“未经著作
权人许可”，并根据上述证据确定侵权
作品的范围。

根据初步审计报告以及公安机关
扣押侵权复制品的情况，可以确定本案
犯罪金额远高于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
起点，同时，鉴于犯罪数额还需进一步
查实，且存在串供、毁灭证据的可能，
2022 年 10 月 27 日，检察机关依法对苏
某、林某二人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。

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制发继续侦
查提纲，提出在后续侦查中，一方面继
续寻找著作权人，查实正版销售价格；
另一方面确定涉案作品中是否存在权
利人委托加工或犯罪嫌疑人自行创作
等情况，为准确认定侵权作品数量做好
扎实的证据支持。

准确认定犯罪金额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安机关以苏
某、林某等 9 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
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此时，犯罪嫌疑人苏某又提出：
“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在网上找的国外
‘剧本杀’剧本素材，自己再设计后印
制的。”

针对这一问题，办案检察官提出，

公安机关既无法查证该类盒装剧本的
著作权人及其国籍、居住地情况，也无
法查实该类正版剧本正版内容、价格等
情况，故无法判断是否属于《保护文学
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》的成员国、是
否具有同一性，那么采用存疑有利被告
人的原则，应将此类情况排除在认定范
围之外。审计机关根据办案检察官的观
点，重新出具新的审计报告，涉案犯罪
数额从 800余万元降为 795万余元。

在调整犯罪金额后，犯罪嫌疑人苏
某不再辩解，主动提出认罪认罚。审查
起诉期间，检察机关对全案 9 名犯罪嫌
疑人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9 名犯
罪嫌疑人在辩护人、值班律师的见证
下，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

今年 1 月 28 日，上海市检三分院以
苏某、林某等 9 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起

诉至法院。
4 月 19 日，办案检察官、首批全国

知识产权检察人才库成员孙秀丽出庭
支持公诉。开庭当天，上海市检三分院
举行了“检察开放日”活动，邀请人大代
表、专家学者、版权局专家等社会各界
人士走进检察院，该院副检察长、该案
办案组组长谈信友向大家介绍了该院
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的开展情况以及本
案案情。之后，参与活动的各界人士观
看了本案的庭审视频直播。

庭审结束后，上海市人大代表、
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
海分公司浦东支公司资深经理赵新星
表示：“通过远程观摩庭审，我感受到
了检察人员始终坚守客观公正立场，
守护公平正义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
的工作作风。”

1∶1复刻130余种“剧本杀”
上海市检三分院：准确认定侵权作品范围，斩断制售盗版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产业链

□本报记者 肖俊林
通讯员 刘成江 姚苏蕾

“感谢检察官的帮助与教育，我
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以后一定会
与叔叔友好相处。”近日，面对河北省
广宗县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，刘某说
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

刘某与被害人刘某州系叔侄，关
系一直比较和睦，直到 2019 年 9 月，二
人因宅基地界线问题发生口角，从此
便形同陌路。2022 年 12 月的一天，刘
某干完农活回家时，恰遇叔叔刘某州
在家门口嘟嘟囔囔，便怀疑刘某州指
桑骂槐，于是心怀不满，上前质问，二
人随即发生争执，进而引发互殴。经
鉴定，刘某州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。

今年 1 月，经当地镇人民调解委
员会多次调解，刘某与刘某州仍未能
达成和解，刘某不同意赔偿刘某州人
身损害赔偿金。3 月，公安机关依法
对刘某刑事拘留，对刘某州进行了训

诫。4 月 13 日，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
伤害罪将该案移送至广宗县检察院
审查起诉。

检察官经审查认为，刘某州的轻
伤究竟是刘某所致还是自伤造成，事
实不清；刘某的供述、刘某州的陈述
及在案多名证人的证言均存在一定
的矛盾之处；仅靠在案证据，难以充
分认定刘某州的伤情与刘某的行为
有必然因果关系。

4 月 24 日，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
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，并列明了详
细的补充侦查提纲。同时，为进一步
查明并尽可能还原案发当时的现场情
况，检察机关启动了自行补充侦查程
序，办案检察官到案发现场进行再次
勘查，并走访多名案发时在场的证人。

经过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及检
察官的自行补充侦查取证，检察机关
合理排除了存在矛盾的部分证人证
言，充分查清了刘某州在案发当天受
伤后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，其间并不

存在其他导致受伤的可能，由此可认
定，刘某州的轻伤与刘某的行为有必
然、唯一的因果关系，刘某涉嫌构成
故意伤害罪。

“刘某未能履行赔偿义务，是由
于 心 里 一 直 不 服 气 ，认 为 刘 某 州 贪
心，使得案件一直无法真正了结。”办
案检察官介绍，鉴于刘某与刘某州之
间 存 在 较 深 的 矛 盾 ，长 期 未 得 到 化
解，如果简单地将该案“一诉了之”，
双方的积怨会越来越深。

5 月，办案检察官主动联系当地
镇 派 出 所 、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、村“ 两
委”，为双方当事人搭建沟通和解的
平台。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，刘某与
刘某州均情绪激动，互相表示不会原
谅对方。

数天后，检察机关再次会同派出
所、人民调解委员会、村“两委”组织当
事双方进行调解。在调解过程中，检
察官进行了证据开示，并讲解了法律
适用，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，对刘某进

行了批评教育，刘某当场表示已认识
到自己的错误，向刘某州诚恳道歉，表
示自愿认罪认罚，出具了相应的保证
书，保证以后不会再做伤害刘某州的
事情，并积极赔偿 3万元。

刘某州表示，既然刘某有悔罪表
现，就决定不再追究刘某的责任。至
此，双方达成实质性的刑事和解，叔侄
重归于好。

为进一步提升检察办案的公开
透明度，5 月 8 日，该院召开公开听证
会，主动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
民监督员、侦查人员、值班律师等社
会各界代表参与。

听证会上，检察官就案件事实、
证据认定、法律适用及拟对刘某作相
对不起诉处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进
行了充分地阐释与说明。听证人员
经讨论，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刘某作
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意见。

5 月 9 日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作
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叔侄二人重归于好
河北广宗：促成一起案件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

□本报通讯员 陈梦清 高雄伟

“多亏你们帮忙调解，现在村里
人不再说我们敲诈了，家里的新房已
经盖好，接下来开始粉刷、装修，估计
10 月就能完工。”7 月 19 日，江苏省张
家港市检察院检察官高雄伟在回访
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黄某时，得知因
邻里纠纷而引发的故意伤害案当事
双方受损的社会关系已经彻底修复。

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。53 岁的
张某与 72 岁的黄某是同村邻居，案发

前不久，双方曾因张某养羊有异味的
问题发生言语冲突。2022 年 6 月 7 日
上午，当黄某骑电动自行车经过张某
家附近道路时，张某认为黄某对其吐
口 水 ，遂 在 黄 某 回 程 时 对 其 实 施 殴
打，致黄某受伤。经鉴定，黄某的人体
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。因双方平日里
矛盾很深、时有纠纷，被害人不同意
调解。

由于案件双方供证不一，2022 年
6 月 16 日，张家港市检察院受邀提前
介入该案。检察官查阅案件卷宗，参

与案件讨论，全面了解案件背景及当
事人情况后，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
调查取证。

“张某的故意伤害行为是由生活
中的偶发矛盾引起的，双方互为邻里，
以后还要长期相处，如果一方入狱服
刑，两家势必会结仇，我们还是要尽力
把纠纷化解在前端。”检察官经研判
后，认为该案仍有刑事和解的基础。

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
室（下称“侦监协作办公室”）的职能
作用，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当天即启
动刑事和解工作，与公安机关共同开
展 释 法 说 理 ，争 取 尽 早 尽 快 化 解 矛
盾。被害人表示同意调解，要求赔偿 5
万元。

因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进行赔偿，
而且案发后仍与被害人产生矛盾冲
突，2022 年 6 月 17 日，公安机关将该
案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

经多次沟通，犯罪嫌疑人张某的
儿子、前妻开始积极筹钱赔偿。双方
口头达成了和解，被害人对犯罪嫌疑
人表示谅解，并要求检察机关对其从
轻处理。当月 24 日，检察机关对张某
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。

2022 年 8 月 12 日，双方正式签署
和解协议，黄某接受了张某近亲属代
为赔偿的 5 万元，表示希望能够对张
某不起诉。

今年 4月 6日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
送张家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5月 4日，

该院经审查认为张某构成故意伤害
罪，考虑到其犯罪情节轻微，无前科劣
迹，且有自首、自愿认罪认罚、赔偿被
害人并取得谅解等情节，对其作出相
对不起诉决定。在该案相对不起诉后，
被不起诉人张某悔罪改过，并与被害
人一家和睦相处。

不料，张某的亲属却通过村民间
的日常聊天和微信群，挑动村民到处
议论“黄某得理不饶人，敲诈钱财”。这
给黄某的生活和心理造成了极大困
扰，黄某为表示抗议要退回赔偿款，通
过刑事申诉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。

检察官为全面恢复被不起诉人
和被害人的社会关系，在案件办结后
坚持负责到底，想方设法解决被害人
的困扰。5 月 22 日，在当事人所在的村
委会，当着十余名村民的面，检察官、
民警与村委会工作人员依据本市同
类案件的判决书、不起诉决定书、赔
偿凭证等资料，充分以案释法，消除
了村民对被害人的误解。

据了解，今年 4 月，张家港市检察
院与市公安局会签出台侦查监督与
协作配合机制。通过参与案件讨论、
查阅案件卷宗等方式，侦监协作办公
室可快速发现刑事和解案件线索，在
提前介入阶段引导开展刑事和解工
作 ，积 极 促 进 当 事 人 之 间 的 矛 盾 化
解。据了解，今年 1 月至 6 月，已有 17
件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通过上述方
式达成和解。

终于解开了邻里“疙瘩”
江苏张家港：依托侦监协作办公室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开展刑事和解工作

公安人员对查获的盗版“剧本杀”盒装剧本进行查封扣押。 庭审现场。

今年 4月，侦监协作办公室检察官与公安民警就案件进行讨论。

本报讯（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吴占京） “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
检察机关的保驾护航。检察机关帮助企业堵漏建制，增强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
能力，对你们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，我们很满意！”7 月 17 日，面对前来走访
了解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检察官，河南省栾川县某重点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。

2021 年 6 月，该企业发生了内外勾结的盗窃案：张某等人找到该企业保
卫科负责人应某，让其帮忙盗窃企业矿山的矿石，并承诺给予高额回报。随
后，应某让夜班值班人员刘某、李某多次对张某等人偷运矿石的车辆进行放
行，帮助张某盗窃团伙先后从企业矿山盗窃矿石上千吨。经评估，企业被盗
矿石价值 200 余万元。应某从张某处获得“报酬”20 万元，刘某、李某分别
获得“报酬”5 万元。

2022 年 1 月，经栾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，以张某为首的盗窃团伙 20 余人
和企业“内鬼”应某、刘某、李某等 3 人均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。

案件办结后，该院积极做好办案“后半篇文章”，第一时间联合栾川县
公安局刑侦大队到企业召开座谈会，向企业通报办案中发现的问题，了解企
业在矿山安全防范方面的困难，探讨预防与打击并重的有效方式，商讨如何
有效预防矿山资产被盗风险，保障企业有序生产。

根据办案中发现的问题，结合座谈会上了解到的情况，2022 年 5 月 31
日，栾川县检察院向案发企业发出检察建议，建议企业进一步完善相关制
度，堵塞管理漏洞，同时对内部人员加强教育管理，通过典型案例的宣传，
教育引导企业职工知法、懂法、守法。

检察建议发出后，栾川县检察院与县公安局会签了 《关于加强协作配合
严厉打击涉民营企业盗窃案件的意见》，依法加强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，
为企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同时，该案主办检察官先后多次到该企业开展法治宣讲，并组织企业职
工到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，切实增强企业职工的法治意识。检察官还定期
到企业实地走访，了解企业建章立制情况，对案发后企业采取的一些具体整
改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，使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规范。

河南栾川：

检察建议帮企业“亡羊补牢”

7 月 12 日，在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某花卉市场，句容市检察院结合办理的一
起非法收购野生兴安杜鹃案举行公开听证会，听证会上，听证员一致表示同意句
容市检察院拟相对不起诉的决定。

该院联合该市司法局邀请当地“法律明白人”、花市经营者等 20 余人到场旁
听，以鲜活个案宣传野生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，通过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提
高群众保护野生植物的法治意识。听证会结束后，受邀人员表示，野生植物是生
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维持生态平衡意义重大，检察机关把听证会开在花卉市
场，更好地发挥了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。 本报通讯员祝诗淇摄


